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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沪环评〔2025〕101 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上海市环评编制单位信用

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环评编制单位监督管理，全面提升环评监管效

能和水平，根据《上海市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结

合本市工作实际，我局制定了《上海市环评编制单位信用评价指

标体系及评分细则（2025 年版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6 月 27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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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环评编制单位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细则

（2025 年版）

一、适用范围

在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国家信用

平台”）注册，向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提交《守信承诺书》，并在

本市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评编制单位。

评价周期内编制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（表）并通过审批的

环评编制单位自动纳入信用评价。信用评价周期内未在本市开展

相关业务的环评编制单位，原则上不纳入信用评价。

二、信用评价指标体系

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环评编制单位能力建设和业务水平

两部分。能力建设指标包括管理体系、人员配备、技术支撑条件

和诚信经营等四个二级指标；业务水平指标包括环评文件数量和

环评文件质量等两个二级指标。具体指标项和评分标准详见附

件。

三、信用评价周期

信用评价周期为一个自然年，市生态环境局每年 3 月 31 日

前公布环评编制单位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 31日期间的生态

环境信用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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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信用评价数据来源

信用评价数据来源于国家信用平台、市生态环境局环评综合

管理系统、各区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及日常监管情况。

诚信档案建立情况、专业技术人员情况、从业年限、失信记

分等通过国家信用平台采集；环评文件数量、环评文件质量、技

术评估情况等通过市生态环境局环评综合管理系统采集；内部管

理情况、档案管理情况、技术支撑条件、约谈等从各区生态环境

局现场检查和日常监管情况中获取。

五、评分方法和等级划分

环评编制单位信用评价评分实施百分制，根据评分标准加分

或扣分后累计。信用评价结果按照失信风险由低到高分为 A 级、

B 级、C 级、D 级四个等级，根据评价周期内环评编制单位评价

总分从高到低排序确定等级。得分 90 分及以上的环评编制单位

评定等级为 A 级，得分处于 90 分至 75 分（含 75 分）之间的环

评编制单位评定等级为 B 级，得分处于 75 分至 60 分（含 60 分）

之间的环评编制单位评定等级为 C 级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评编制单位评定等级为 D 级：

（一）得分 60 分以下的；

（二）被国家信用平台列入“黑名单”的；

（三）评价周期内在国家信用平台被失信记分累计达 20 分

的；

（四）拒不接受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检查，或在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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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被失信记分的；

（五）存在环评工程师“挂靠”行为的；

（六）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服务活动中违反生态环境保护相

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受到行政处罚的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应当列入严重失信名单的其他情形。

六、评价结果应用

（一）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根据信用评价结果，实施以下分

类监管措施：

1.被评定为 A 级的环评编制单位，原则上不纳入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现场检查范围，实施以非现场检查为主的方式进行监管；

2.被评定为 B 级的环评编制单位，实施正常“双随机，一公

开”的抽查比例；

3.被评定为 C 级的环评编制单位，提高“双随机，一公开”

的抽查比例；

4.被评定为 D 级的环评编制单位，提高“双随机，一公开”

的抽查比例，并结合投诉举报等情况，增加检查频次。

（二）市、区生态环境部门根据信用评价结果，实施以下分

类支持政策：

1.被评定为 A 级的环评编制单位，可以优先推荐有关荣誉称

号；

2.鼓励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在政府采购中优先选择信用

等级较高的环评编制单位提供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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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评编制单位同时属于排污单位或其他环境服务第三方机

构的，按照《上海市生态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法》确定其信用等

级。

附件：《上海市环评编制单位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细则》

（2025 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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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环评编制单位信用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细则（2025年版）

序号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详细内容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
指标项 指标项 分值 指标项 分值

1
能力建设

（40 分）

管理
体系 10

内部管理
制度 5

包括①环境影响评价全过程（编制、审核、
审定）质量控制制度、②人员管理制度（含
资质证书管理等）、③合同管理制度（含
监测、技术外协采购管理等）、④技术培
训制度等

制度健全的（包含①~④），得 5分；
制度基本健全的，得 3分；
未建立制度的，得 0分。

各区生态
环境局

档案管理
情况 5

包括①委托合同、②质量控制记录、③环
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最终稿、④现场踏勘
记录和影像资料、⑤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报
告（若开展）、⑥项目基础资料、⑦环评
批复

档案管理规范（包含①~⑦），得 5分；
档案管理基本规范，得 3分；
档案管理不规范，得 0分。

各区生态
环境局

人员
配备

18
专业技术
能力

10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人数

10 人及以上，得 10分；
[6 人，9人]，得 9分；
[3 人，5人]，得 8分；
[1 人，2人]，得 6分。

环境影响
评价信用
平台

3
专业技术人员中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人
数占比

60%及以上，得 3分；
[30%，60%），得 2分；
30%以下，得 1分。

环境影响
评价信用
平台

2
专业技术人员中，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同等
能力人员比例

75%及以上，得 2分；
75%以下，得 1分。

各区生态
环境局

2
专业技术人员中，被列入国家级或市级环
评专家库人数

国家级 1人得 1分，上海市级 1人得 0.5
分，累计最多得 2分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1
承担环评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等编制工
作，在核心期刊发表环评相关论文，以及
取得环评相关专利等

国家级每项得 1分，省级每项得 0.5 分，
论文及专利每项得 0.5 分，累计最多得 1
分。

各区生态
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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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详细内容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
指标项 指标项 分值 指标项 分值

技术
支撑
条件

4

专业技术
软件

2
配备大气、噪声、水、环境风险等预测软
件

1分/套，累计最多得 2分。
各区生态
环境局

办公
场所 2

具备必要的办公条件及档案资料管理设
施

具备必要的办公条件得 1分，
具备档案资料管理设施得 1分。

各区生态
环境局

诚信
经营

8

从业
年限 4

环评编制单位在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
价信用平台注册时限

5年及以上，得 4分；
[3 年，5年），得 3分；
[1 年，3年），得 2分；
1年以下，得 1分。

环境影响
评价信用
平台

诚信

档案
2

在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建
立诚信档案情况

诚信档案准确，信息齐全的，得 2分；
诚信档案不准确或信息不全的，得 0分。

环境影响
评价信用
平台

守信
承诺 2

《在沪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的编制单位守
信承诺书》提交及更新情况

提交守信承诺书且及时更新的，得 2分；
提交守信承诺书但未及时更新的，得1分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2
业务水平
（60 分）

环评文
件数量

20

环境影响
报告书
（表）编
制数量

18 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数量
报告书 2分/个，报告表 1分/个，累计最
多得 18 分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重大项目
承担情况

2 承担市重大项目的环评文件数量 1个得 1分，累计最高得 2分
市生态环
境局

环评文
件质量

40

环评文件
第一版质
量控制

9 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第一版平均得分
汇总年度获批项目第一版打分情况，取平
均分后，折算为 9分制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9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第一版得分大于等
于本市平均分的数量占该单位全年报告
书（表）总数的比例

90%及以上，得 9分；
[70%，90%），得 8分；
[50%，70%），得 7分；
50%以下，得 5分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环评文件
质量复核

9 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复核平均得分
汇总年度抽查复核项目打分情况，取平均
分后，折算为 9分制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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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详细内容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
指标项 指标项 分值 指标项 分值

9
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复核得分大于等于
本市平均分的数量占该单位全年复核报
告书（表）总数的比例

80%及以上，得 9分；
[60%，80%），得 8分；
[30%，60%），得 7分；
30%以下，得 5分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技术
评估
情况

4 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技术评估通过率

[90%，100%，得 4分；
[70%，90%），得 3分；
[50%，70%），得 2分；
50%以下，得分 1分。
未参与技术评估的，得 0分。

市生态环
境局

失信
记分

/
环评编制单位在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
价信用平台失信记分情况

按环评编制单位评价周期内实际失信记
分总数扣分

环境影响
评价信用
平台

通报或约
谈

/
被各级环保部门因环评相关问题通报或
约谈（因环评文件质量失信记分被通报的
不重复扣分）

省级及以上 1次扣 5分，其他 1次扣 3分。
各级生态
环境部门

信用评价指标体系说明：

1.评分标准中括号“[” 和 “ ]”表示包含，小括号“（”和“）”表示不包含。

2.“专业技术人员”是指在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登记的编制人员。对中级职称同等能力的认定是指：博士研究生毕业，从事环评编制工作 1年及以上；

硕士研究生毕业，从事环评编制工作 3年及以上；大学本科毕业，从事环评编制工作 5年及以上。

3.“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编制数量”指评价周期（一个自然年）内在本市获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复的环评文件数量。

4.“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第一版”指在审批（含技术评估）过程中首次提交的环评文件。

5.专业技术软件以相关预测软件购买发票或正版授权书为准，同一要素的多套同款软件仅按 1套记分 1次。

6. “技术评估通过率”计算公式为：参与技术评估的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总数—[未通过技术评估数量（按 1个计）+通过技术评估但撤回的数量（按 0.5个计）]/
总数。

7.“承担环评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等编制工作，在核心期刊发表环评相关论文，以及取得环评相关专利等”以评价周期内项目验收材料或能证明项目已完成的相关

材料为准。

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27 日印发


